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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bookmark: _Toc18967][bookmark: _Toc12834][bookmark: _Toc10255]（一）编制目的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本预案旨在明确健全周至县突发性金融风险事件快速反应机制，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预防和科学处置突发性金融风险事件，最大限度减少突发性金融风险事件对经济社会造成的危害和损失，有效防控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全县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全县经济金融持续健康发展。
[bookmark: _Toc24464][bookmark: _Toc31710][bookmark: _Toc32757]（二）编制依据
[bookmark: _GoBack]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陕西省地方金融条例》《国家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陕西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西安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西安市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相关文件规定以及有关的经济、金融法律法规，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18853][bookmark: _Toc14324][bookmark: _Toc8382]（三）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在全县行政区域内，金融机构（如银行、保险公司等）、类金融机构（如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机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交易场所等）、金融市场（如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和市场基础设施（如支付体系等）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无法预期或难以预期的、严重影响全县金融稳定，需要立即处置的金融突发事件。主要适用于下列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1.由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引发的金融突发事件。
2.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引发的危及金融安全与稳定的金融突发事件。
3.因计算机系统硬件设施或普遍遭受病毒侵袭、网络攻击、黑客入侵等情况，造成系统性故障而引发的金融突发事件。
4.因高级管理人员集体辞职、失踪、发生重大意外事件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业务人员携巨款潜逃，发生特别重大金融诈骗案件等重大金融犯罪案件而引发的金融突发事件。
5.大规模非法集资、非法设立金融机构、非法开办金融业务以及金融机构违法违规经营等引发的危害金融稳定的金融突发事件。
6.因国内外经济金融政策、法律法规变更，金融业重大人事变更，失实报道使得金融机构或组织声誉受损等引发的其他严重危害金融稳定的金融突发事件。
7.其他危及我县地区金融安全与稳定运行的突发事件。
[bookmark: _Toc13732][bookmark: _Toc12724][bookmark: _Toc8028]（四）工作原则
1.坚持人民至上、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强化底线思维，在金融突发事件中，以稳定金融市场秩序、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高金融安全保障能力。
2.统一指挥，协调联动。坚持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协调、整合本县相关部门、机构的资源，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加强区域协同联动，稳妥化解处置金融风险，实现机构之间、部门之间、市县之间的协同配合。
3.开展金融突发事件应急工作，建立良好的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机制，掌握信息，制定预案、整合力量、开展应急工作。一旦发生金融突发事件，及时研判，提出分类分级意见，为进入相应决策程序及决策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4.坚持央地协同，属地管控。加强与国家驻陕金融监管部门协同合作，构建分级负责、分类处置、反应灵敏、协同、高效的金融突发事件应对体系。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负责”和“管行业必须管风险”的原则，充分发挥各部门协同作用，根据信息共享、反应及时、互相协作、精准处置的总体要求，共同做好金融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5.预防为主，强化监测。运用科技手段，认真做好县域内非法集资活动的监测和预警工作，建立本地区、本行业非法集资活动的监测预警体系，确保对金融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6.快速反应，果断处置。加强对金融风险事件的监控、发现、报告、处置等环节紧密衔接，及时排查风险隐患，坚持快速、科学、高效的原则，及时启动舆情管控，切断金融突发事件传播链条，最大限度降低危害和损失，防止金融突发事件对全县金融稳定、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不良影响。
7.坚持依法处置，稳妥应对。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金融监管、应急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健全金融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配套制度，依法应对金融突发事件。坚持依法有序处置、责任落实到位的原则，防止风险进一步扩散和蔓延，避免对经济社会造成严重的影响。
[bookmark: _Toc9834][bookmark: _Toc20045][bookmark: _Toc32529]二、组织体系及职责
[bookmark: _Toc4695]（一）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
[bookmark: _Toc22309][bookmark: _Toc12818][bookmark: _Toc25380][bookmark: _Toc14900][bookmark: _Toc27120]1.县金融应急指挥机构
设立县金融突发事件专项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县金融应急指挥部”），作为处置我县金融突发事件的专项应急指挥机构，负责组织协调和指挥金融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总指挥由分管金融的县政府领导担任，县财政局（金融办）负责领导担任副总指挥。成员由县委宣传部、县委政法委、县委网信办、县公安局、县财政局、县住建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司法局、县文化旅游局、县市场监管局、县信访局、县人社局、县应急管理局、县供销联社、各镇街相关负责人组成。成员单位构成可视具体情况作适当调整。
[bookmark: _Toc3503]2.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工作职责
（1）根据金融行业主管（监管）部门的建议，依据本预案决定启动和终止相应程序。
（2）配合金融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对重大金融突发事件实施处置。
（3）建立应急联动机制，健全跨部门工作信息交流沟通机制，上传下达，保证信息畅通。
（4）确定成员单位的具体职责分工，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协助金融突发事件发生单位恢复正常经营程序，维护社会治安，防止因金融突发事件引发社会不稳定事件。
（5）分析研究县金融安全事件的有关信息，制定应急措施。
（6）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bookmark: _Toc13340]3.县金融应急处置专家组
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可根据需要，设立县突发性金融风险事件应急处置专家组，为金融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提供技术和专业支持。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落实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6138]（二）办事机构及其职责
[bookmark: _Toc7714]1.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县财政局（金融办），具体负责县金融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工作。由县财政局（金融办）负责领导兼任主任。
[bookmark: _Toc4302]2.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1）贯彻落实县金融应急指挥部的决定，协调和调动各成员单位应对金融突发事件，组织研判会商，建立应急联动机制，确保信息畅通，做到信息共享。
（2）收集分析工作信息，及时上报重要信息。
（3）组织开展本县金融突发事件风险评估控制、隐患排查整改工作。
（4）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本县金融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工作。
（5）研究金融突发事件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解决措施建议。
（6）完成县金融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bookmark: _Toc7284][bookmark: _Toc13831][bookmark: _Toc6670]（三）各成员单位主要职责
1.县委宣传部：指导金融突发事件牵头处置部门开展舆论引导和应对工作，协助组织新闻发布会并协调新闻媒体开展新闻报道。
2.县委政法委：指导协调由金融突发事件引起的重大及以上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指导督促我县有关部门落实金融领域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3.县委网信办：统筹协调网络舆情应急联动处置工作，加强相关职能部门和涉网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联系；指导相关职能部门开展涉金融类网络舆情监测、分析研判和应急处置，视情况报请省市网信办加强调控管控，合理引导网上舆论。
4.县公安局：及时发现并搜集线索，对金融突发事件中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及时依法立案侦查；对涉嫌刑事犯罪的涉案人员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依法查询、冻结、扣押涉案资产，最大限度挽回损失；组织警力维护社会秩序，控制事态发展，防止出现群体事件，确保处置工作的顺利开展。
5.县财政局：牵头负责抓好全县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范和处置工作；对处置金融突发事件是否需要动用财政资金提出意见建议报送县委县政府研究决议，根据县委县政府议定结果做好资金保障并及时划拨专项经费；指导做好国有企业经营活动引发的金融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6.县住建局：负责对本部门监管行业运行情况、金融风险隐患进行调查、监测和预警，对有关风险性质、程度等进行评估和认定；风险发生时，及时启动本系统处置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7.县农业农村局：对县内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领域运行情况、金融风险隐患进行调查、监测和预警，对有关风险性质、程度等进行评估和认定；风险发生时，及时启动本系统处置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8.县司法局：负责对金融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提供法律意见。
9.县文化旅游局：负责对本部门监管行业运行情况、金融风险隐患进行调查、监测和预警，对有关风险性质、程度等进行评估和认定；风险发生时，及时启动本系统处置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0.县市场监管局：依法负责市场主体的登记工作；在金融突发事件发生后配合和协助有关部门查处违法犯罪行为；负责对本部门监管行业运行情况、金融风险隐患进行调查、监测和预警，对有关风险性质、程序等进行评估和认定；风险发生时，及时启动本系统处置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1.县信访局：配合县各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开展全县金融领域矛盾纠纷和信访问题排查工作，协同县行业主管（监管）部门推动有权处理机关及时化解金融领域信访问题，向县金融应急指挥部报送金融突发信访事件信息。
12.县人社局：负责引导涉事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保障自身劳资福利，保障其合法权益；向县金融应急指挥部通报重要信息。
13.县应急管理局：协助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做好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应急演练、宣教与培训工作；协助开展金融突发事件引起的应急处置工作。
14.县供销联社：对我县系统内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等领域运行情况、金融风险隐患进行调查、监测和预警，对有关风险性质、程度等进行评估和认定；风险发生时，及时启动本系统处置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5.各镇街：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指导并加强行政区域内金融机构的安全防范工作，及时上报信息；配合金融行业主管（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以及政府有关部门落实金融突发事件的处置措施，维护属地社会安全稳定；及时向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及县政府报告事件动态及处置情况。
16.其他成员单位：按照县金融应急指挥部的工作部署，充分发挥应急处置工作的联动作用，处理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项，配合做好突发金融事件的处置工作，参与评估各部门通报的金融突发事件的风险程度。
[bookmark: _Toc24318][bookmark: _Toc17032][bookmark: _Toc18550][bookmark: _Toc20957]三、金融突发事件分级
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将突发事件分为特别重大突发事件、重大突发事件、较大突发事件、一般突发事件。当突发事件等级指标有交叉、难以判定级别时，按较高一级突发事件处理；当突发事件的等级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上升，应按升级后的级别处理。
[bookmark: _Toc5352][bookmark: _Toc28758][bookmark: _Toc21751]（一）特别重大金融突发事件（Ⅰ级）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事件：
1.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金融突发事件；
2.本县金融各行业已出现或将要出现连锁反应、需要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协同配合，共同处置的突发事件；
3.其他需要按特别重大突发事件来处置的金融突发事件。
[bookmark: _Toc14395][bookmark: _Toc15307][bookmark: _Toc17851]（二）重大金融突发事件（Ⅱ级）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重大突发事件：
1.对多家金融机构产生影响，但未造成全市、全省性影响的金融突发事件；
2.我县政府或各监管部门不能单独应对，需要进行跨行政区域或请省级金融管理部门协调的金融突发事件；
3.其他需要按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的金融突发事件。
[bookmark: _Toc11872][bookmark: _Toc29532][bookmark: _Toc22604]（三）较大突发事件（Ⅲ级）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较大突发事件：
1.所涉及我县能单独应对，不需要进行跨区、县协调的突发事件；
2.其他需要按较大突发事件应对的金融突发事件。
[bookmark: _Toc13663][bookmark: _Toc15089][bookmark: _Toc7536]（四）一般金融突发事件（IV级）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一般突发事件：
1.本县多家金融机构或某一家金融机构整体出现的，本县能够单独应对，不需要进行跨地区或跨监管部门协调的金融突发事件；
2.其他需要按一般突发事件应对的金融突发事件。
[bookmark: _Toc10538][bookmark: _Toc27332]四、监测预警
[bookmark: _Toc11378][bookmark: _Toc25047][bookmark: _Toc9840]（一）风险监测
各行业主管（监管）部门负责对本行业（领域）运行情况、金融风险进行监测，建立健全金融突发事件监测及报告制度；做好行业部门信息、网格报送信息、群众举报信息、金融机构资金监测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判，完善线索信息发现、收集、处理、反馈、移交等制度流程，形成工作闭环；对异常数据，违法、违规行为等信息，组织分析研判，对可能造成重大、特别重大金融突发事件的信息，通报县金融应急指挥部。
各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宣传、公安、网信等部门及时收集媒体对本县金融突发事件和有关敏感问题的报道，密切跟踪舆情动态，及时向县金融应急指挥部通报。
对于涉密的重要信息，各单位应遵守相关的规定，做好信息保密工作。
[bookmark: _Toc4926][bookmark: _Toc18286][bookmark: _Toc28391]（二）风险评估
各行业主管（监管）部门负责监测本行业（领域）各类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影响程度、应对难度、应对迫切度等，并对可能引发重大、特别重大金融突发事件的风险，编制金融风险评估报告，通报县金融应急指挥部。
[bookmark: _Toc12222][bookmark: _Toc17722][bookmark: _Toc7151]（三）风险防范
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金融风险的扩散、蔓延往往十分迅速，处置不当极有可能危及宏观金融稳定。各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对本领域发生的一般金融风险，制定金融风险防范与处置方案。如需要县相关部门或机构予以配合，报县金融应急指挥部统一协调，并根据金融风险程度，必要时发布金融预警信息。
[bookmark: _Toc14448][bookmark: _Toc24097][bookmark: _Toc12865]（四）风险响应
根据即将发生金融突发事件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县金融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要依据应急预案立即做出响应，采取下列一项或多项措施：
1.责令有关部门、专业机构、监测网点和负有信息报告职责的人员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加强对金融突发事件发生、发展情况的监测、预报和预警工作。
2.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有关专家学者，对金融突发事件信息进行分析评估，预测发生金融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大小、影响范围和强度以及可能发生的事件级别。
3.准备应急所需设备、工具，并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随时可以投入正常使用。
4.加强对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保卫，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转移、疏散或撤离易受金融突发事件危害的人员并予以妥善安置，转移重要财产。
5.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必要防范性、保护性措施。
[bookmark: _Toc12006][bookmark: _Toc26425][bookmark: _Toc11542]五、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1592][bookmark: _Toc851][bookmark: _Toc1247]（一）信息报告
信息报告应贯穿于金融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善后等应对活动的全过程。信息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发生金融突发事件的机构名称、时间、地点，事件的原因、性质、等级、可能涉及的金额及人数、影响范围以及事件发生后的社会稳定情况，事态的发展趋势、可能造成的损失，已采取的应对措施及拟进一步采取的措施。如尚未完全掌握有关情况，可先报初步情况，随后跟踪报告事态发展、应急处置、社会舆情和原因分析等详细情况。
1.一般金融突发事件发生后，根据实际影响范围和程度，金融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应对事件及时研判，有升级演变趋势的金融突发事件，向县金融应急指挥部报告。有关金融监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事发地政府要在接报后1小时内向县专项工作组办公室电话报告，2小时内向县专项工作组办公室书面报告；信息报告同时抄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较大金融突发事件发生后，根据实际影响范围和程度，金融行业主管（监管）部门进行研判，及时向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和县委县政府报告。有关金融监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事发地政府要在接报后20分钟内向县专项工作组办公室电话报告，40分钟内向县专项工作组办公室书面报告
3.重大、特别重大金融突发事件发生后，各金融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应立即向县金融应急指挥部上报，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应及时报告县委县政府。特别重大金融突发事件发生后，由县金融应急指挥部统一开展先期处置并及时上报县委县政府总值班室和市委市政府总值班室。
4.对于暂时无法判明等级的金融突发事件，金融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应迅速核实，同时根据事件可能达到或演化的级别和影响程度，参照上述规定上报，并做好信息续报工作。
[bookmark: _Toc25172][bookmark: _Toc6183][bookmark: _Toc15990]（二）分级响应
[bookmark: _Toc142377669][bookmark: _Toc18456][bookmark: _Toc25959]不同级别突发性金融风险事件由不同级别组织机构负责协调、支持。随着突发事件及处置工作的进展，金融监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要及时提出响应级别调整建议。
1.Ⅰ级响应
[bookmark: _Toc7450][bookmark: _Toc142377670][bookmark: _Toc3547]发生Ⅰ级突发性金融风险事件，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在Ⅱ级应急响应基础上，组织金融监管部门、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专家组分析研判事件影响及其发展趋势，报请县有关部门同意后，启动Ⅰ级应急响应。县金融应急指挥部迅速组织各成员单位配合金融监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按照已制定的应急处置方案立即组织实施。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行业系统划分，承担相应应急处置职责。
2.Ⅱ级响应
[bookmark: _Toc142377671][bookmark: _Toc4013][bookmark: _Toc17145]发生Ⅱ级突发性金融风险事件，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在Ⅲ级应急响应基础上，组织金融监管部门、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专家组综合评估事件影响及其发展趋势，报请县政府同意后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县金融应急指挥部迅速按照已制定的应急处置方案组织实施。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行业系统划分，承担相应应急处置职责。
3.Ⅲ级响应
[bookmark: _Toc5539][bookmark: _Toc142377672][bookmark: _Toc15064]发生Ⅲ级突发性金融风险事件，县金融应急指挥部组织金融监管部门、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专家组综合评估事件影响及其发展趋势，报请县政府同意后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县金融应急指挥部组织金融监管、行业主管部门按照已制定的应急处置方案组织实施。
4.Ⅳ级响应
发生Ⅳ级突发性金融风险事件，县金融应急指挥部会同金融监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专家组分析研判事件影响及其发展趋势，报请县政府同意后启动Ⅳ级应急响应。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应组织金融监管、行业主管部门按照已制定的应急处置方案组织实施。
[bookmark: _Toc10913][bookmark: _Toc10556][bookmark: _Toc20034]（三）处置执行
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据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的职责，成立综合协调、专业处置、信息宣传、治安维护、应急保障、专家咨询等工作组，迅速开展应对工作。
1.综合协调组：由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牵头，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参加。主要负责协调事件处置工作；负责向各工作组传达县金融应急指挥部的安排部署；负责联系和督促各组工作；负责组织召开会议，协调各工作组共同会商研究金融突发事件的基本情况、性质、成因，提出处置方案，报县金融应急指挥部批准后实施。
2.专业处置组：由金融行业主管（监管）部门牵头，县级相关职能部门参加。主要负责开展金融突发事件的应急监测，制定相应的监测方案，分析并提供监测数据，为金融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提供依据；制定具体处置方案，开展相关处置工作。
3.信息宣传组：由县委宣传部和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牵头，县委网信办、金融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参加，主要负责迅速收集、整理网络舆情信息，及时核实并报告反映的问题，及时发布正确信息；做好舆论引导，把握报道工作导向，指导协调服务新闻宣传单位做好事件的新闻报道工作。
4.治安维护组：由县公安局牵头，主要负责维护正常秩序，在金融突发事件处置现场周围设立警戒区和警戒哨，做好现场控制、交通管制、维护公共秩序等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保证处置工作的顺利开展。
5.应急保障组：由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牵头，县财政局、县司法局参加。县财政局主要负责及时调度资金，并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监管；县司法局主要负责对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提供法律意见。
6.专家咨询组：由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牵头，金融行业主管（监管）部门与专业机构参加。主要负责组织专家提出金融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建议。
[bookmark: _Toc30513][bookmark: _Toc29918]（四）应急措施
1.各部门应当按照本预案要求在职责范围内指导处置工作，及时阻隔风险源，防止风险线上线下进一步扩散。
2.金融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在接到事发单位报告后，应根据突发事件级别，立即启动本系统应急处置预案。
3.事发金融机构能进行自救或同业援助的，金融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应督促事发金融机构积极采取各种自救措施，并做好同业援助的配合工作。
4.对易引发社会恐慌的金融突发事件，及时采取必要的稳控措施，防止事件进一步扩大。
5.当金融突发事件引发群体性事件时，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根据事件发展情况，适时报请县委县政府启动本县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相应处置程序，并在县委县政府统一领导下开展相关应急处置工作。
6.在处置金融突发事件过程中，对发现的涉嫌犯罪的事实，县公安局应依法立案侦查，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严防犯罪嫌疑人潜逃，有关部门应予积极配合。
[bookmark: _Toc23244][bookmark: _Toc11862]（五）信息发布和新闻宣传
金融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和新闻宣传工作，由县委宣传部会同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进行管理与协调，由县委宣传部牵头负责金融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组织、采访管理，及时、准确、客观、全面发布金融突发事件信息，正确引导舆论导向。
金融突发事件发生后，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及时向县委宣传部通报相关情况，对于可能产生国际影响的金融突发事件，积极配合省、市金融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共同组织。
[bookmark: _Toc13338][bookmark: _Toc18544]（六）应急结束
金融突发事件处置工作已基本完成，次生、衍生和事件危害基本得到控制，应急处置工作即告结束。IV级响应的金融突发事件由启动应急响应的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宣布应急结束。Ⅲ级以上响应的金融突发事件由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出建议，并报县政府领导批准后，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宣布应急结束。
[bookmark: _Toc23593][bookmark: _Toc29546][bookmark: _Toc8418]（七）调查评估
金融突发事件处置完毕后，参与处置的各有关单位应及时对应急处置工作进行总结，并报告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对处置工作进行全面评估和总结，组织修改完善相关制度，并及时上报市金融应急指挥部。
1.在县委县政府统一领导下，按照分级响应程序的职责分工，由县金融应急指挥部成员部门、有关单位负责善后处置工作。必要时，成立善后工作领导机构
2.金融突发事件处置完毕后，参与处置的有关单位应当及时总结应急处置工作，形成书面汇总报告，报送县金融应急指挥部。
3.相关金融监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应针对处置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及时提出修订预案的意见和建议。
4.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应当总结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并将总结报告上报县委县政府。
[bookmark: _Toc18589][bookmark: _Toc24640][bookmark: _Toc18205]六、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24583][bookmark: _Toc13343][bookmark: _Toc28491]（一）安全保障
各相关部门要及时对工作场所采取安全性和保密性措施，确保有关人身安全和保密安全。
[bookmark: _Toc17489][bookmark: _Toc32336][bookmark: _Toc26026]（二）通信、文电、技术、人力资源保障
各相关单位应当为本单位日常运作和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提供所需的各项保障，包括通信的畅通、文电的高效传递、计算机设备的正常运转、核心数据的异地备份、网络的保证等。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及其办公室指导、协调相关单位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各种培训，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监管水平，并根据需要及时调整补充。
[bookmark: _Toc20353][bookmark: _Toc637][bookmark: _Toc18957]（三）完善规定
各金融监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金融机构要按照本预案要求，制订相应应急子预案，熟悉和掌握实施预案的工作程序和要求，做好实施预案的各项准备工作。
各金融监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要及时总结应对金融风险突发事件过程中的问题与不足，梳理有关法律法规，提出目前在金融突发事件应急工作过程中存在的制度盲点及障碍的逐步解决措施，制定相关规定，为金融应急处置工作提供全面保障。
[bookmark: _Toc24174][bookmark: _Toc2320][bookmark: _Toc29234]（四）社会监督
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应当进一步督促金融机构增加透明度，向公众发布相关业务活动信息，在机构、公众间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加大社会监督的力度。
[bookmark: _Toc24490][bookmark: _Toc23720][bookmark: _Toc6731]（五）舆论引导
各金融监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要注意舆论引导，统一口径，由县委宣传部统一组织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发布突发性金融风险事件及应急处置情况。
[bookmark: _Toc29176][bookmark: _Toc27527]（六）应急演练
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应根据实际需要，组织金融突发事件综合应急演练或单项应急演练。金融行业主管（监管）部门负责本系统、本领域的金融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工作，并加强对下属单位和监管对象的应急演练工作的指导。通过应急演练，发现和解决应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检验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并改进完善。
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至少每2年进行一次应急演练。上年度发生较大及以上级别金融突发事件的，本年度至少进行1次同类型金融突发事件的应急演练。金融机构应根据实际情况，经常性地开展针对性强的应急演练。
[bookmark: _Toc9016][bookmark: _Toc22766][bookmark: _Toc7959]（七）宣传教育
各金融监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要做好对金融机构和地方金融组织的宣传教育，增进金融从业人员对金融体系、金融产品及金融突发事件的认识和了解；同时总结金融风险突发事件中的问题与经验，开展教育和宣传，增强公众的金融意识、安全意识、风险意识和监督意识。
[bookmark: _Toc15707][bookmark: _Toc3179][bookmark: _Toc27097]（八）经费保障
各成员单位按照部门预算归口管理的要求在年度部门预算中安排应对金融突发事件的各项保障资金。金融突发事件发生后，根据实际情况统筹部门预算，集中财力应对金融突发事件。
[bookmark: _Toc18274][bookmark: _Toc10347][bookmark: _Toc12487]七、附则
[bookmark: _Toc29774][bookmark: _Toc12101][bookmark: _Toc6362]（一）预案解释、修订
本预案由县金融应急指挥部负责解释，并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机构调整或应急资源发生变化，以及应急处置过程中或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等情况，由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对本预案进行修订。本预案名词术语、缩写语说明：
金融行业主管（监管）部门：指县内金融业、类金融机构具有审批、监督、管理职责的职能部门。
金融媒介：指从事金融服务业有关的金融机构和地方金融组织。
金融机构：指从事金融服务业有关的金融中介机构，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等。
金融市场：指资金融通市场，是资金供应者和资金需求者双方通过金融工具进行交易而融通资金的市场，具体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外汇市场、保险市场、黄金及其他投资品市场等。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指金融运行的硬件设施和制度安排，主要包括支付体系、法律环境、公司治理、会计准则、信用环境、反洗钱以及由金融监管、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投资者保护制度组成的金融安全网等。
市场风险引发的金融突发事件：指因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股票价格风险、商品价格风险等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金融秩序紊乱。
信用风险引发的金融突发事件：指因合同违约等引发的金融纠纷、金融消费者利益受损等。
操作风险引发的金融突发事件：指由于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操作过程、人员、系统、外部事件等引发的金融突发事件。
流动性风险引发的金融突发事件：指有清偿能力，但无法及时获得充足资金或无法以合理成本及时获得充足资金以应对资产增长或支付到期债务等引发的金融突发事件。
辖内：指职责管辖范围之内。
[bookmark: _Toc21866][bookmark: _Toc31982][bookmark: _Toc7991]（二）预案报备
县政府、各金融监管部门和相关部门、单位根据本预案制订相关配套应急预案和实施方案，作为本预案的子预案，并抄送县金融应急指挥部备案。
[bookmark: _Toc32574][bookmark: _Toc27663][bookmark: _Toc31330]（三）预案实施
本预案由县金融应急指挥部组织实施。
[bookmark: _Toc19433][bookmark: _Toc21163][bookmark: _Toc26491]（四）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周至县金融突发事件应急指挥体系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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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通讯录

	序号
	部门
	分管领导、职务、
联系方式
	联络员、职务、
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

	1
	县委宣传部
	陈刚科
副部长
	李嘉欣
新闻科干部
	87111755

	2
	县委政法委
	李科良
政法委副书记
	王昌
政法委维稳指导科科长
	87111815

	3
	县委网信办
	梁库望
网信办主任
	李萌
综合科干部
	87111886

	4
	县公安局
	成琦
副局长
	张海龙
经侦大队队长
	87156098

	5
	县财政局
	任海斌
县财政局党委副书记、金融办主任
	朱林虎
县金融服务中心主任
	87114399

	6
	县住建局
	钱茂周
副局长
	王广收
财务科科长
	87116008

	7
	县农业农村局
	罗文希
局党委委员
	高娉
计财科同志
	87111398

	8
	县司法局
	董建勋
副局长
	东亚红
法制科科长
	87117148

	9
	县文化旅游局
	李海燕
局长
	孟沛
财务科长
	87119500

	10
	县市场监管局
	王广涛
副书记
	王婷
科员
	87150645

	11
	县信访局
	杨哲
县信访督查专员
	胡小峰
信访接待科科长
	87111802

	12
	县应急管理局
	徐晓飞
副局长
	李斌
科长
	87151201

	13
	县金融办
	任海斌
县财政局党委副书记、金融办主任
	朱林虎
县金融服务中心主任
	87114399

	14
	县供销联社
	杨周社
副主任
	屈东虎
副科长
	87111472











金融应急指挥部各镇（街）通讯录

	序号
	镇（街）
	分管领导、职务、
联系方式
	联络员、职务、
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

	1
	二曲街办
	刘浩哲
街道办事处主任
	罗佳颍
财政所干部
	87111130

	2
	哑柏镇
	任振利
镇长
	陈颖
财政所所长
	85148375

	3
	终南镇
	刘晓波
财政所所长
	张洲兵
财政所干部
	85131420

	4
	楼观镇
	赵双琦
人大主席
	李儒頔
财政所干部
	85188051

	5
	尚村镇
	张霖
财政所所长
	任猛锁
财政所干部
	85163326

	6
	马召镇
	彭通
镇长
	王紫夏
财政所干部
	85195307

	7
	广济镇
	朱雪莲
财政所所长
	郭明阳
财政所干部
	85120011

	8
	厚畛子镇
	陈鹏魁
副书记
	卲金娟
财政所干部
	85102608

	9
	四屯镇
	陈文涛
财政所所长
	包珊珊
财政所干部
	85105002

	10
	翠峰镇
	安大卫
财政所所长
	蒋昕倩
财政所干部
	85100003

	11
	竹峪镇
	刘宝生
财政所所长
	王维晨
财政所干部
	85109188

	12
	青化镇
	刘建峰
副镇长
	马建朝
财政所所长
	85157460

	13
	富仁镇
	计堃
镇党委副书记
	杨鑫
财政所干部
	85111014

	14
	司竹镇
	魏斌
财政所所长
	李家伟
财政所干部
	85150037

	15
	九峰镇
	张兴毅
党委副书记、镇长
	沈东
财政所副所长
	85170399

	16
	集贤镇
	庞博伦
镇党委副书记
	雷孟
财政所干部
	85173327

	17
	陈河镇
	刘少东
镇长
	崔育科
财政所所长
	85102314

	18
	骆峪镇
	余春来
财政所所长
	任敏
财政所副所长
	85126400

	19
	板房子镇
	张涛
镇长
	谢康齐
财政所所长
	85102806

	20
	王家河镇
	司超
镇长
	张鹏
干部
	8510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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